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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二届会议 

议程项目 113(d) 

选举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并进行 

其他选举：选举人权理事会十五名成员 

 

  2008 年 2 月 8 日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大会主席的信 
 
 

 谨告知你乌克兰政府决定提出候选人，参加将于大会第 62 届会议期间进行

的人权理事会 2008-2011 年任期成员选举。 

 为此，我谨荣幸地转交一份备忘录，其中概述了乌克兰按照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就促进和保护人权作出的自愿许诺和承诺（见附件）。 

 请将本信及备忘录作为大会正式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尤里·谢尔盖耶夫（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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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2 月 8 日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大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原件：阿拉伯文、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 

 

  按照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就人权作出的自愿许诺和承诺 
 
 

 作为一个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负责任的国际合作伙伴，乌克兰坚决致力于实

现《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宗旨和原则，严格履行其根据上述文书

以及人权领域的其他国际文书作出的国际承诺。 

 乌克兰在 1947-1971 年、1983-1985 年、1989-1991 年、1996-1998 年及

2003-2005 年期间曾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员，后来于 2006 年当选人权理事会的

成员，有限任期两年。 

 乌克兰在委员会和理事会工作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进一步努力促

进在建设性对话与合作的基础上最终确定理事会的机制建设来说，这是一笔宝贵

的财富。 

 乌克兰履行了以往作出的所有自愿承诺和许诺，特别是通过积极参与建立全

球定期审查机制，并向人权理事会所有特别程序发出永远有效、不定日期的邀请。

自从 2006 年 6 月以来，访问乌克兰的有： 

- 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特别报告员 H.M.Petit 先生

（2006 年 10 月 23 日至 27 日）； 

- 非法转移和倾弃有毒危险产品和废物对享受人权的不良影响问题特别

报告员 O.Ibeanu 先生(2007 年 1 月 22 日至 30 日)； 

- 意见和言论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 A.Ligabo 先生（2007 年 5 月 14 日

至 19 日）。 

 为了履行以往作出的各项承诺和许诺，乌克兰在联合国有关机构报告了以下

四项国际文书的执行情况： 

-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2006 年 8 月 11 日至 14 日）； 

-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2007

年 5 月 7 日至 10 日）； 

-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006 年 10 月 23 日）； 

- 《儿童权利公约关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的任择议

定书》(2007 年 6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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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克兰批准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任择议定书》（(2006 年 7 月 21 日），加入了《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及政治权利国

际公约第二项任择议定书》(2007 年 3 月 16 日）。 

 乌克兰加入并且批准了人权领域几乎所有国际条约和协定，包括联合国在促

进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六项主要公约以及这些公约的大多数任择议定书。
a
  

 在制定各项国际人权文书方面，乌克兰坚决支持通过《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

失踪国际公约》以及《促进残疾人权利和尊严的公约》。 

 乌克兰人道主义政策的主要重点是按照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要求，普遍促

进并保护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乌克兰认为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

项权利是不可分割、相互依赖、相互关联的，是实现民主、发展和善政的不可或

缺的基础。 

 作为人权理事会的成员，乌克兰完全接受全球定期审查，作出以下自愿许诺

和承诺。 

 在理事会和联合国系统内部，乌克兰将： 

- 努力确保消除在评价各国人权状况方面的双重标准； 

- 努力促进在理事会运作中保持客观性和非选择性； 

- 与所有国家和非政府组织进行具有建设性和透明度的人权对话； 

- 继续支持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 为拟定全球定期审查机制的工作方法以及加强理事会的机制构成作出

进一步贡献； 

- 支持理事会的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工作； 

- 与联合国会员国进行具有建设性的合作，推动联合国条约系统改革； 

- 努力增强对旨在保护儿童权利的各项举措和决议的支持； 

- 为那些旨在打击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以及国际人口贩运的活动提供进一

步支助； 

- 继续为起草《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提供支助，

该任择议定书旨在为该条约规定的各项权利提供一个来文程序； 

- 继续与联合国各项专门程序以及人权理事会特别报告员和独立专家充

分合作，落实针对乌克兰的各项建议。 

 
 

 
a
 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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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双边一级，乌克兰将： 

- 与不论是否为理事会成员的所有国家积极合作，以便反映出各国对理事

会正在进行的讨论的看法； 

- 为促进理事会与各国之间互动作出贡献； 

- 确保理事会经与有关国家协商并经这些国家同意后提供咨询服务、技术

援助以及能力建设。 

 在国内，乌克兰将： 

- 继续加强与政府和民间社会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密切接触及合；， 

- 鼓励民间社会以及媒体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努力； 

- 进一步加强旨在保护儿童权利和提高妇女地位以及促进性别平等的各

项活动； 

- 及时提交关于以下公约执行情况的国家定期报告：《消除对妇女一切形

式歧视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

歧视国际公约》、《儿童权利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

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以及《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 批准《促进残疾人权利和尊严的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以及《保护所

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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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乌克兰批准的人权条约 
 
 

联合国 

•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 

• 《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项任择议定书》； 

•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任择议定书》； 

•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 《儿童权利公约》； 

• 《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 

• 《儿童权利公约关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的任择议

定书》； 

国际劳工组织 

• 《1930 年强迫劳动公约》（第 29 号）； 

• 《1957 年废除强迫劳动公约》（第 105 号）； 

• 《1948 年结社自由和保护组织权公约》（第 87 号）； 

• 《1949 年组织权利和集体谈判权利公约》（第 98 号）； 

• 《1951 年同酬公约》（第 100 号）； 

• 《1958 年(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第 111 号）； 

• 《1973 年最低年龄公约》（第 138 号）； 

• 《1999 年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公约》（第 182 号）。 

欧洲委员会 

• 《欧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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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议定书》； 

• 《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关于授权欧洲人权法院提供咨询意见的第 2

号议定书》； 

• 《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关于修订公约第 29、30 和 34 条的第 3 号议

定书》； 

• 《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关于争取某些未列入公约及其第1号议定书

的其他权利和自由的第 4 号议定书》； 

• 《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关于修订公约第22条和第24条的第5号议

定书》； 

• 《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关于废除死刑问题的第 6 号议定书》； 

• 《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第 7 号议定书》； 

• 《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第 8 号议定书》； 

• 《欧洲防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 《欧洲防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1

号议定书》； 

• 《欧洲防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2

号议定书》； 

• 《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关于公约所建管制机制结构改革问题的第

11 号议定书》； 

• 《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 

• 《关于欧洲人权法院诉讼程序参与人的欧洲协定》； 

• 《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关于在所有情况下废除死刑的第 13 号议定

书》。 

 


